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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有媒体反映抗癌药进

医保以后， 在医院买不到和报销

不了。 对此，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

务管理司司长熊先军近日回应

称， 国家医保局已经明确要求各

地不得以 “费用总控 ” “药占

比” 和医疗机构基本用药目录为

由， 影响谈判抗癌药的供应和合

理用药需求。 （6 月 16 日 《工

人日报》）

有关抗癌药的种种难题和癌

症患者所面临的生命困境已引起

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人们看到，

自去年以来 ， 抗癌药降价 、 免

税、 入保等事宜多次被提上议事

日程。 抗癌药零关税、 降价格、

进医保等也在一定范围内先后得

以实现。这对全国广大癌症患者，

尤其是那些因经济条件等原因翘

首以盼、等药下锅的患者，可谓是

空前利好和“救命”及时雨。

可是没想到这 “及时雨” 还

没真正下来， 惠及每个患者， 便

被一些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疗机

构因一己之私破坏和截停， 导致

正常应当进入医保的抗癌药不是

买不到就是报不了。 究其原因，

就是抗癌药价格普遍较高， 为了

医保控费和保持所谓 “药占比”，

所以才会被他们以各种理由拒之

门外。

诚然， 医保基金总量有限，

控费没有错 ， 合理压减 “药占

比” 也没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都

不应打抗癌药的主意， 因为其他药

能等能换， 可是救急救命的抗癌药

却等不起也很难用其他普通药品替

代。 还有什么能比救命更重要？ 医

保也好， 医院也罢， 都不能将抗癌

药的保障供应当作负累， 反而应该

排除万难为其让路。

为此， 国家医保局会同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已在去年 11 月印发

《关于做好 17 种国家医保谈判抗癌

药执行落实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

地高度重视加强管理， 认真做好挂

网采购和医保支付， 据了解， 目前

入保抗癌药的供应和报销均比较顺

利。 癌症患者是更需要关怀、 照顾

的特殊群体， 已入保抗癌药不仅要

能开能报， 还要将其作为医保保障

的优先方向， 不断扩大保障和报销

范围， 使之惠及更多癌症患者， 最

大程度帮助他们减轻病痛和负担。

“首付款近 50 万元交了两

个多月， 其间我想在房产证上加

上我妻子的名字， 被要求要证明

是夫妻关系。” 市民郭先生在海

口市绿地江东首府买房遇到烦心

事， 开发商未完成网签备案， 其

申请变更共有买房人名称时， 他

提交结婚证还不能证明他与妻子

是夫妻关系， 无奈之下他只好到

公证处开具公证书。 郭先生认为

开发商让其开具这些证明， 疑有

意刁难。 （6 月 14 日 《南国都

市报》）

从法律角度说， 结婚证是婚

姻登记管理机关签发的证明婚姻

关系有效成立的法律文书， 具有

法律效力， 是证明夫妻关系最直

接、 最有效的法定证件。

《婚姻法 》 第八条明确规

定： “取得结婚证， 即确立夫妻

关系。” 国家出台的很多规定都

明确规定证明夫妻关系必须提供

结婚证。 即便是公证机关进行婚

姻关系公证， 提交的证明文件也

是结婚证 ， 而不是其他证明文

件。

近年来， 从中央到地方， 都

在推动简政放权， 治理 “奇葩证

明”， 决心很大、 力度很强， 全

国共取消了一万多项 “奇葩证

明”， 现实生活中居民需要提交

的 “奇葩证明”正在不断减少。但

是，治理“奇葩证明”主要针对的

是行使公共职能的部门， 对民营

企业却没有要求， 也没有形成约

束。 这使得像开发商等民营企业

在经营过程中， 向客户、 服务对

象索要 “奇葩证明” 现象依然存

在， 逼得没有话语权的普通居民最

后还是只能求助政府部门， 不仅给

居民徒增不必要的麻烦和负担， 也

加重政府部门的工作负担， 陷入一

边治理 “奇葩证明” 一边又在出具

“奇葩证明” 的恶性循环之中。

因此， 要切实减轻居民负担，

有效治理 “奇葩证明”， 不能只是

依靠公共部门单兵突击， 必须依靠

社会共治， 要将那些非公共部门也

纳入其中。 这就要求政府列出一份

清单， 明确和细化非公共部门可以

要求服务对象提供哪些证明、 需要

提供哪些证明 。 对索要 “奇葩证

明” 的非公共部门， 应当配套处罚

机制， 倒逼非公共部门在服务、 经

营活动中， 回归到法律轨道上来，

依法经营， 依法服务。

乘坐网约车时， 很多人都遇

到过这种状况： 不小心把东西落

在车上， 这时怎么办呢？ 对此，

6 月 11 日， 网约车平台滴滴出

行出台了国内首个 《网约车物品

遗失管理办法 （试行）》 征求意

见稿 ， 对客服协助的流程 ， 乘

客、 司机的权利与义务方面作出

了规定。 其中有一条引起关注：

在要求司机归还遗失物品时， 乘

客可能要协商支付合理费用 。

（6 月 14 日央视网）

相关各方在处理网约车遗失

物问题时往往跟着感觉走 ， 有

的网约车司机选择无条件归还

乘客的失物 ， 有的司机则随意

索要酬谢 ， 且标准不一 ， 有的

司机尽管不主动索要酬谢 ， 但

对乘客给的酬谢来者不拒 ， 有

的司机会把失物送到派出所 ，

而企图藏匿、 占有乘客失物的司

机也不乏其人。

网约车如此 “归还失物 ”，

很容易侵犯乘客的权益， 引发争

议和纠纷， 同时， 如果一味强调

让司机无条件归还失物， 不少司

机也会担心增加成本 、 影响收

入。 有关遗失物的关系已经成为

网约车运营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

关系， 确实需要建立完善相关规

则予以调整， 滴滴出行平台拟推

出的 《网约车物品遗失管理办法

（试行）》 尽管只是一项企业管理

制度， 但也具有社会管理意义，

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乘客与网约车司机之间属于

消费关系， 乘客的物品遗失在消

费环节， 因而， 不能光用 《物权

法》 《民法通则》 等法律来调整网

约车 “归还失物”， 还须考量消费

关系。 《消法》 第七条规定： 消费

者在购买、 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

享有人身、 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

利。 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

商品和服务， 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

安全的要求。 第十八条则对应规定

了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时保障消

费者人身、 财产安全的义务。 网约

车司机作为经营者， 有义务提示乘

客在下车时检查并带走自己的物

品， 而一旦乘客遗落物品， 司机有

一定的保管、 归还责任。 如果司机

距离乘客较近 ， 或者能够顺路归

还， 就应该无条件归还， 司机还可

以主动或应乘客的要求将失物送交

公安派出所或网约车平台统一处置

场所， 由乘客自行领取。 当然， 乘

客对遗失物品也负有一定责任， 如

果司机与乘客距离较远， 司机归还

失物不太方便， 需要花费一定的时

间， 需要支付邮寄、 燃油、 过路过

桥等费用， 司机就可以考虑通过协

商途径要求乘客支付必要的费用，

这种要求既符合情理， 也符合法律

规定。

要规范网约车 “归还失物” 行

为 ， 除了企业应积极建立相关规

则， 立法部门、 政府监管部门也应

顺应市场发展和民事法律关系发展

的要求 ， 通过完善法律 、 出台细

则、 制定法律解释等方式， 给网约

车 “归还失物” 立个法律规矩， 明

确各方的权利义务边界， 明确 “归

还失物” 的合理路径， 明确相关标

准和流程， 让各方在处置网约车遗

失物问题时有章可循， 为理顺相关

法律关系、 保护各方权益提供法律

指引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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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网约车“归还失物”立规矩

结婚证不能证明夫妻关系是无理取闹

医保抗癌药买不到报不了？ 别让癌症患者“望梅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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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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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据安徽省金寨县教育局微信公号

消息， 金寨县教育局 14 日发布关于

网传“‘女教师’课堂摆拍抖音”情况的

回复。经调查，该抖音短视频主播陈某

某系金寨县梅山镇人， 从事平台主播

职业。 回复称， 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并

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6月 12日中新网）

百家讲：

涉事主播 “擅自” 进入学校， 很

明显学校安全管理存在漏洞。 倘若一

些不法分子能 “擅自” 进入学校， 可

能会给学校设备带来损害， 乃至给学

生带来伤害， 尤其小学生辨别能力有

限， 很容易被忽悠与利用， 学校决不

能在安全管理上大意。

“‘女教师’ 课堂摆拍抖音” 事

件， 所暴露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最

基本的， 一是主播的职业操守存在偏

颇； 二是短视频平台对踩红线、 打擦

边球视频的宽容与纵容； 三是学校安

全管理存在的漏洞； 四是学生的安全

防范意识存在短板。 因此， 相关方应

当引起重视， 更何况校园本就该是净

土， 不应该纵容此类短视频的出现。

———杨玉龙

“痰”：

6 月 13 日上午， 深圳的五岁男

童庄某航与家人一起出行时， 被福田

区京基御景华城小区一扇高空坠落的

玻璃窗砸伤头部，呼吸骤停，被紧急送

医。 6 月 16 日上午，男童因抢救无效

离世。 孩子舅舅称，孩子离世后，办理

相关手续时才得知， 物业部门就交了

三千块押金， 目前还有超过 7.5 万元

医疗费用未缴。 据媒体报道， 警方初

步怀疑， 小区当天伤人的玻璃窗系意

外坠落。 而在半个多月前， 事发小区

还曾发生另一起高空坠物事件。

（6月 16日中国新闻网）

百家讲：

根据侵权责任法， 建筑物、 构筑

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 悬挂物

发生脱落、 坠落造成他人损害， 所有

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

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从

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

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难以确定具

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

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

人给予补偿。

也就是说， 对于开发商、 物业、

业主而言， 当发生构筑物、 搁置物、

悬挂物坠落时， 如果能够确定坠落物

来源于哪个业主房屋的话， 该业主应

证明其不存在过错， 开发商则应证明

其设计合理， 稳固度合格， 物业则应

证明其尽到了检查、 维修责任， 否则

均应承担侵权责任。

高空坠物现象时有发生， 其中既

有人为的故意抛物， 也有建筑不合格

导致的坠落物。 那么， 作为建筑商、

开发商， 理当严把质量关， 谨防出现

因质量问题导致的高空坠物 。 而公

安、 建设等部门则应在事发后及时介

入查清真相， 确保有效追究涉事者的

法律责任 ， 让受害者的损失得以弥

补。 进而有效减少高空坠物这一看似

“天灾” 实则 “人祸” 的悲剧。

———史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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